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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實施辦法總說明 
 

  為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積極自立脫離貧窮，依據總統一百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日華總一義字第一○四○○一五一四七一號令公布修正之社

會救助法部分條文第十五條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積極自立，得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辦理脫離貧窮相關措

施。參與前項措施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於一定期間及額度內因措施

所增加之收入及存款，得免計入第四條第一項之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

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必要者，得延長一年；其增加收入及存款之認

定、免計入之期間及額度之限制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第一項脫離貧窮相關措施之對象、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規

定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訂定「協助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實施

辦法」，共十一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第二條） 

三、脫離貧窮措施之實施方式。（第三條至第六條） 

四、脫離貧窮措施之查核及考核方式。（第七條及第八條） 

五、脫離貧窮措施人員之教育訓練及督導。（第九條） 

六、脫離貧窮措施之分析及成效。（第十條） 

七、本辦法施行日。（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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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實施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之

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服務對象，為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

助服務對象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得自行

或運用民間資源辦理。 

為強化脫離貧窮服務品質與效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實際需

要，結合教育、勞政或其他相關局（處）

及民間團體，建立合作服務體系，並定

期召開聯繫會報。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民

眾脫離貧窮，訂定脫離貧窮措施之實

施計畫或方案，協助其積極自立。 

二、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可自

行或結合民間單位辦理服務。 

三、為維護服務品質，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與結合提供服務之單位，應

定期辦理聯繫會報，進行個案研討及

問題檢討等事項。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脫

離貧窮措施之方式如下： 

一、教育投資：協助改善就學設備、課

業輔導或提升學歷。 

二、就業自立：協助就業準備、排除就

業障礙，提供或轉介就業服務、職

業訓練、輔導證照考試、小本創業

或穩定就業誘因。 

三、資產累積：協助儲蓄、投資、融資，

累積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 

四、社區產業：結合地方特色產業，協

助增加在地謀生技能或在地就業。 

五、社會參與：協助參與相關教育訓練、

社區活動、志願服務或公共服務。 

六、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

實際需要發展之創新、多元或實驗

性服務。 

一、脫離貧窮措施應以家庭為服務單位，

評估家庭成員之需求，予以增權及投

資措施，本條列舉脫離貧窮措施辦理

模式。 

二、參據衛生福利部九十四年蒐集國內外

脫貧理論編訂「自立脫貧方案操作手

冊」所列教育投資、就業自立及資產

累積三大脫貧模式之意涵，明定其定

義。 

三、考量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及臺東

縣政府對結合當地特色產業，以社會

企業概念提供弱勢家庭工作者培訓職

場技能及媒合就業機會，均已有顯著

之服務成效，爰據以增訂為脫貧措施

模式。 

四、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之二促進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之社會參與及社會融

入，爰據以增訂為脫貧措施模式。 

五、本條第三款所稱有形資產為儲蓄存

款、房地產等，無形資產為人力資本、

社會支持網絡等。 

六、鼓勵地方政府發展創新、多元或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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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務計畫。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推

動前條脫離貧窮措施，應訂定計畫或方

案實施;計畫或方案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參與對象之評估篩選機制、服務目

標、服務流程、結案指標。 

二、結合相關單位提供親職教育、健康

或營養協助、獎助學金、就業服務

及其他支持性服務。 

三、追蹤服務成果及評估服務成效。 

四、彙報服務對象之績效統計資料。 

一、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脫貧措施應辦理事項。 

二、脫貧計畫或方案的訂定是一系列的行

動步驟，包括當事人的問題與需求所

在，評估其問題的嚴重程度，分析與

瞭解其問題的因果假設，提出與決定

的行動方案，爰為落實本辦法所定各

項措施之成果效益，列舉重要工作項

目，請地方政府據以辦理。 

三、地方政府辦理脫貧服務措施，須視方

案需要結合相關單位提供支持性服

務，如親職教育、健康或營養協助、

獎助學金、註冊費減免、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創業輔導、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求職交通補助、求職或職業訓

練期間之臨時托育及日間照顧津貼等

服務。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參

與脫離貧窮措施之服務對象，於一定期

間及額度內因措施所增加之收入及存

款，得免計入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

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必要者，得

延長一年。 

為鼓勵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參與脫貧服

務相關措施，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之一第

二項明定參加措施者，於一定期間及額度

範圍內因措施所增加之收入及存款，不列

入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計算，以避免其

因此喪失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至

於其增加收入之認定、免計入期間及額度

限制等事項之規定，則授權地方政府定

之；惟規定放寬期間最長以三年為限，經

評估有必要者，得再延長一年。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

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脫離貧窮措施者，

應定期輔導及查核。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託或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脫貧服務措施，並對補

助之民間團體建立考核機制。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脫離貧窮措施，並

定期考核其辦理績效。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考核機制。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訂定辦理脫離貧窮措施

指標、教育訓練課程，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據以執行。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地方政府對辦理脫

離貧窮措施訂定指標、教育訓練課程、操

作手冊、聯繫會報等，以提升服務品質，

落實服務措施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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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分析脫離貧

窮措施之執行效益，作為政策訂定依據。 

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分析脫貧服務措

施之執行效益，供為政策訂定依據，以提

升服務品質及成效，落實協助服務對象積

極自立脫離貧窮之目標。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